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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102 年易字第 386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2 年 09 月 23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違反漁業法等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易字第386號

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聖琪

　　　　　　張明和

上列被告因違反漁業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1 年度偵

字第61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江聖琪犯漁業法第六十條第二項之違反禁止事項罪，處有期徒刑

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張明和無罪。

    事  實

一、江聖琪知悉屏東縣恆春鎮萬里桐石珠海域（下稱石珠海域）

    內之水產動物珊瑚，業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捕，竟基於

    採捕水產動物珊瑚之犯意，非為試驗研究目的，且未經主管

    機關許可，於民國101 年1 月18日17時前之某日，在石珠海

    域內，身穿潛水裝備，採捕水產動物軸孔珊瑚、微孔珊瑚、

    棘穗珊瑚、藍珊瑚、柳珊瑚、海葵等軟、硬珊瑚共149 顆得

    手後，乃於該日17時許，在屏東縣○○鎮○里路○○○○ 號前

    ，將上開珊瑚以及其餘未遭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捕之水產

    動物以新臺幣（下同）11,000元之價格販賣與張明和牟利。

    嗣經警於101 年1 月18日20時許，在屏東縣○○鄉○○ ○○

    路與加祿路路口，攔查張明和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

    自用小貨車，並起出上開珊瑚共149 顆（業經警發還內政部

    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始悉上情。

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

    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被

    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者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 條之1 定有明文。而偵查中

    對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

    同被告等）所為之偵查筆錄，或被告以外之人向檢察官所提

    之書面陳述，性質上均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

    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

    、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

    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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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

    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

    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

    外，不宜以該證人未能於審判中接受他造之反對詰問為由，

    即遽指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不具證據能力。查證人張明和

    於偵查中所為之陳述，業經具結，且無證據證明前開證人所

    述有受外力干擾及影響，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故上開證人

    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依前揭規定，自均有證據能

    力。

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 條之1 至

    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

    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

    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

    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 條之5 亦

    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

    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

    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

    強化言詞辯論主義，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

    能力。查本件被告江聖琪就本院所引用下列被告以外之人於

    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表示無意見，而檢察官對卷內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亦表示無意見，且檢察官及被告

    均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

    時之情狀，並無違法或不當等情形，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

    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爰依前

    揭規定，認均應有證據能力。

貳、有罪部分

一、訊據被告江聖琪固不否認有於101 年1 月18日17時前之某時

    許，在石珠海域內，身穿潛水裝備，撈取水產生物，並販賣

    與張明和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違反漁業法之情形，辯稱

    ：伊僅捕撈小丑魚跟蝦子，並未盜採珊瑚，張明和係挾怨報

    復云云。經查：

  ㈠本件被告張明和於上開時間、地點為警攔查，並起出捕水產

    動物軸孔珊瑚、微孔珊瑚、棘穗珊瑚、藍珊瑚、柳珊瑚、海

    葵等軟、硬珊瑚共149 顆，且該149 顆軟、硬珊瑚經內政部

    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承辦人馬協群鑑定後，均屬屏東

    縣政府依漁業法公告禁止採捕之水產動物等情，業經張明和

    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核與馬協群於警詢、

    偵查時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張明和部分見警卷第9 至14頁

    、偵卷第14至16頁、本院卷第79頁，馬協群部分見警卷第16

    至18頁、偵卷第15頁），並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搜

    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

    加祿派出所刑事案件報告單、贓物認領保管單、鑑定清單、

    鑑定報告書、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01 年10月24日墾保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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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號函暨所附之屏東縣政府84年4 月27日84屏府農

    漁字第6319號公告影本、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102 年6 月11

    日墾保字第0000000000號函各1 份、現場照片及查獲照片共

    6 幀附卷可稽（見警卷第1 頁、第19至25頁，偵卷第30至31

    頁，本院卷第31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江聖琪雖以前詞置辯，然證人張明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

    ：「檢察官問：員警於101 年1 月18日在你車上查獲之149

    顆珊瑚以及15顆貝類是向何人購買？證人答：是向江聖琪購

    買的。檢察官問：你跟江聖琪有無恩怨？證人答：都沒有。

    ... 檢察官問：你在這幾天（即本件案發前）是否有下海？

    證人答：我在101 年1 月18日有下海，時間約40分鐘。檢察

    官問：你下海做什麼？證人答：下去欣賞，但沒有捕撈珊瑚

    ，我都是跟江聖琪購買，不需要這麼辛苦自己捕撈。... 審

    判長問證人張明和：你為何會從彰化下去墾丁購買漁貨？證

    人答：我從事這個行業，沒有辦法，因為彰化那邊沒有那些

    東西（即珊瑚），且現在只有江聖琪在做。... 審判長問證

    人張明和：你為何會認為江聖琪檢舉你？證人答：那天是江

    聖琪當場跟我點東西，並當場付錢給他，當天只有江聖琪知

    道我有那些東西，警察說有人檢舉我，並說我車上有槍械，

    江聖琪知道我有槍械。江聖琪在他的村子裡面借很多錢，並

    且有來找我幫忙... 審判長問證人張明和：這樣你與江聖琪

    的關係不錯？證人答：是的... 」等語（見本院卷第79至82

    頁），核與其於警詢及偵查時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見警卷

    第9 至14頁、偵卷第14至16頁、第23至24頁），而張明和於

    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對於其向江聖琪購買上開珊瑚之時

    間、地點以及交易之細節均有明確之證述，說法均無出入，

    其若非親身經歷與江聖琪間之水產動物交易過程，則難以提

    出如此合理之說法。又張明和之住所係在彰化縣員林鎮，衡

    諸常理，其特地南下墾丁之目的應非僅與江聖琪交易小丑魚

    及蝦子，其若僅欲購買小丑魚與蝦子，大可在中部地區購買

    即可，且彰化以及臺中沿海均無珊瑚，是張明和證稱其南下

    墾丁之目的係欲與江聖琪交易珊瑚等語，即屬合理，至其雖

    自承本身也會潛水，但其畢竟非本地人，且有管道可購買珊

    瑚供其販賣並可獲得近1 倍之利潤（見警卷第12頁），當無

    庸自行潛水撈捕，則張明和此部分所述亦屬合理。另江聖琪

    於警詢時稱：伊將魚蝦以1,600 元之代價賣給張明和云云（

    見警卷第6 頁），惟本件遭查扣之小丑魚等魚蝦僅5 隻，衡

    諸小丑魚等魚蝦之市價應未達1,600 元，顯見江聖琪此部分

    所述，應屬卸責之詞。再張明和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伊與江

    聖琪間並無恩怨，江聖琪先前躲避債務期間係由伊隨同江聖

    琪南下並攜帶槍械防身等語（見本院卷第82頁），核與江聖

    琪於本院審理時坦認先前有積欠債務，並向地下錢莊借貸等

    語（見本院卷第87頁）相符，且江聖琪於本院審理時對於張

    明和之證述均未提出質疑或者反對之說法，故可認張明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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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聖琪間雖有債權債務關係，然張明和並非挾怨報復而供出

    江聖琪至明。是張明和於警詢、偵查、乃至於本院審理時之

    證述，均符合常理，應屬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件被告江聖琪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地點，採

    捕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捕水產動物軸孔珊瑚、微孔珊瑚

    、棘穗珊瑚、藍珊瑚、柳珊瑚、海葵等軟、硬珊瑚共149 顆

    得手後，將之販賣與張明和之事實，有上開證據足資佐證，

    其辯稱並無採捕珊瑚，且張明和係挾怨報復云云，均無足採

    。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江聖琪涉犯違反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

    及漁業結構調整所為之水產動物採捕禁止公告事項而採捕犯

    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二、按石珠海域內之水產動物珊瑚，業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

    捕，詳如前述。故核被告江聖琪違反屏東縣政府所為禁止採

    捕水產動物珊瑚之公告而採捕前開珊瑚所為，係違反漁業法

    第44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而犯同法第60條第2 項之罪。另

    漁業法第60條第2 項之規定為刑事處罰規定，國家公園法第

    25條前段之規定，屬行政罰之規定，被告同時觸犯刑事法律

    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觸犯刑事法律規定部分，應由

    法院依照刑事法律之規定予以論罪科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規定者，應由行政機關裁處罰鍰之處罰，二者處罰之機關

    不同，應由權責機關以及法院分別適用刑事法律以及行政法

    分別處罰之，則本件公訴意旨認漁業法為重法，應優先於國

    家公園法而為適用，容有誤會。至本件江聖琪所為，是否違

    反國家公園法第13條第2 款規定，而犯同法第25條後段所規

    定之刑事責任，必須視江聖琪在國家公園內捕撈取珊瑚之行

    為是否情節重大而定，然遍查卷內之證據均無法證明江聖琪

    之行為，係破壞當地珊瑚礁之地型原貌或其他不可恢復之情

    況，當無涉及國家公園法第25條後段所規定之刑事責任，另

    江聖琪之行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部份，應非本院審酌之範圍

    ，公訴意旨就此部分亦有誤會。爰審酌江聖琪為圖私利，無

    視於主管機關所為禁止採捕水產動物公告，率然進入石珠海

    域內獵捕動物珊瑚，動機、目的均屬可議，造成該海域之珊

    瑚礁地形地貌損害，並破壞上開區域海洋珊瑚景觀及自然生

    態之平衡，其犯行對國家自然資源及環境保護之危害非輕，

    且自始狡飾犯行，不知惕勵，顯見其並無悔改之意，犯後態

    度非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叁、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明和明知江聖琪違法採補之149 顆珊

    瑚係屬贓物，竟仍基於故買贓物之犯意，於101 年1 月18日

    17時許，在屏東縣○○鎮○里路○○○○ 號前，以11,000元之

    代價，向江聖琪購買上開珊瑚及未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

    捕之小丑魚等魚蝦5 隻、車渠貝15顆等物，欲運送回彰化供

    販賣之用。因認被告張明和涉犯刑法第349 條第2 項之故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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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贓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

    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

    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檢察

    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

    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

    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

    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49 條所

    規定之「贓物」，應指犯侵害財產罪如竊盜、搶奪、詐欺、

    侵占等罪而取得之財物而言（最高法院23年非字第37號、71

    年台上字第106 號判例可資參照），從而若非因財產犯罪所

    得之財物，例如賄賂之財物即非屬贓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張明和涉犯故買贓物罪嫌，無非係以張明和

    於警詢、偵查時之自白、證人馬協群於警詢、偵查時之證述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枋寮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搜索扣押物品

    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及查獲照片供6 幀為其主要

    論據。訊據被告張明和雖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

    向江聖琪故買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捕之珊瑚，惟查：被

    告江聖琪於上開時間、地點，採捕經屏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採

    捕水產動物軸孔珊瑚、微孔珊瑚、棘穗珊瑚、藍珊瑚、柳珊

    瑚、海葵等軟、硬珊瑚共149 顆之行為，係違反漁業法第44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而犯同法第60條第2 項之罪，業如本

    院認定如前，而江聖琪違反屏東縣政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

    構調整所為之水產動物之採捕禁止公告事項而採捕行為，是

    否屬於侵害財產罪之行為，仍有疑義。蓋漁業法之制訂目的

    係為保育、合理利用水產資源，提高漁業生產力，促進漁業

    健全發展，輔導娛樂漁業，維持漁業秩序，改進漁民生活（

    漁業法第1 條前段規定參照），可知漁業法之規範目的係據

    有高度之公益性，促進漁業健全發展，確保海洋資源永續存

    在而規範全體國民均有不得違反法律規定之行政法上義務，

    且漁業法授權主管機關公告珊瑚（含珊瑚礁）禁止採捕，其

    目的當非維護私人或國家之財產法益，該規定應屬公共利益

    之維護，況本件遭江聖琪非法採捕之珊瑚，原本係存活在石

    珠海域內，屬自然生物，而非屬私人或國家所有，是本件江

    聖琪非法採捕149 顆珊瑚，應屬行政刑法所規範之違反行政

    義務行為，而非財產犯罪行為，則其犯罪所得之珊瑚當與刑

    法所定義之「贓物」有違，易言之，遭江聖琪所採捕之149

    顆珊瑚並非刑事法律所規範之「贓物」。從而，張明和故買

    江聖琪所採捕之珊瑚，並非刑法第349 條第2 項所規定之故

    買贓物行為，公訴意旨以張明和收購江聖琪犯罪所得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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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遽認張明和之行為屬故買贓物，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以被告張明和於警詢、偵查時之陳述、證

    人馬協群於警詢、偵查時之證述為證，僅足證明張明和確有

    購買江聖琪所非法採捕之149 顆珊瑚等情，然尚無積極證據

    證明前揭遭扣案珊瑚屬江聖琪財產犯罪所得之「贓物」，檢

    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本院形成張明和故買贓物有罪

    之心證，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張明和有何檢察官所指故

    買贓物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299 條第1 項前段、第301 條第1 項

，漁業法第44條第1 款、第60條第2 項，刑法第11條第1 項前段

、第41條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昀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23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梁凱富

                                      法  官  賴昱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薛慧茹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漁業法第44條第1款

主管機關為資源管理及漁業結構調整，得以公告規定左列事項：

一、水產動植物之採捕或處理之限制或禁止。

漁業法第60條第2項

違反主管機關依第 44 條第 1 款、第 2 款所為之公告事項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 15 萬元以下罰

金。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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